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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2日 

公告文號：(104)第一金投信字第 533號 

主旨：公告增列本公司經理之「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第一金中國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中華民國 104年基金非營業

日。 

依據：第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第一金中國世紀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公告事項： 

一、 因中華民國（下同）104年 9月 3日適逢香港特別假日休市，爰依第

一金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公告 104年 9月 3日

為基金非營業日。 

二、 因 104年 9月 3日及 9月 4日適逢中國大陸特別假日休市，爰依第一

金中國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公告 104年 9月 3日及 9月 4

日為基金非營業日。 

三、 旨揭基金非營業日，本公司將停止受理基金之申購、買回、給付買回

價金及計算基金淨資產價格。 

四、 特此公告。 


